承诺函
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：
在认真审阅了贵院发布的“      项目”（项目编号：      ）的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后，我司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自愿参与本项目投标。现就招标文件中关于“满足信创改造要求”的条件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我司承诺，如最终中标，将于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提供产品的技术升级改造，确保其全面符合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标准与要求、完全兼容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态环境，并满足招标文件及后续合同中的所有具体规定。
2.若我司在中标后未能在上述承诺期限内完成信创改造，我司无条件同意按本项目合同总金额，向贵院返还资金，总计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  元整）。该款项将在贵方书面通知送达我司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至贵院指定账户。同时，我司愿意承担由此给贵院造成的其他一切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另行采购产生的费用、维权支出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。
本承诺函作为我司投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具有独立法律效力。一经中标，本承诺函的内容将构成双方签订合同的有效条款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特此承诺！
承诺人（公章）：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